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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

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 2019 年《政府工作报告》关于高职大规模扩招

100 万人的有关要求，全面深化职业教育改革，确保稳定有序、

高质量完成扩招工作任务，根据吉林省教育厅等六部门联合下发

的《关于做好高职扩招专项工作的实施方案》，结合我校实际情

况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加

强党的领导，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

决策部署和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》，坚持党委领导、全

员参与、各部门协同、系统化推进、质量型扩招，以现代职业教

育的大改革大发展，加快培养国家发展急需的各类技术技能型人

才。

二、工作原则

（一）统一认识

深刻认识高职扩招专项工作是党中央、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

署，是职业教育的重大发展机遇，也是我校扩大办学规模的极佳

机会，对我校各项事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，全校教职工要切实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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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、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上来，要站在讲政

治的高度上重视高职扩招专项工作。

（二）明确方向

坚持立足交通面向区域服务吉林振兴发展，培养生产、管理、

服务一线技术技能人才的办学方向，统筹招生、培养、就业各个

环节，服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需要。

通过高职扩招专项工作，加快我校成为特色鲜明、国内一流、国

际有影响的高职院校建设步伐。

（三）质量为先

要贯彻实施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标准体系，针对应届与非应届、

就业与未就业、不同年龄段等生源多样化特点，分类编制专业人

才培养方案，采取弹性学制和灵活多元化教学模式。推进学历证

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探索，有序开展学习成果的认定、

积累和转换，积极引导新增生源参与 1+X 证书制度试点。在国家

重大战略和区域支柱产业等相关专业，全面推进现代学徒制、校

企合作和集团化办学。

三、主要任务

（四）报名工作

2019 年我省组织两次高职扩招专项考试补报名。第二次补报

名在 10 月 15 日至 20 日（每天 8:00 时—16:00 时）进行。考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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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名条件及户籍、学籍审查按照《关于做好 2019 年吉林省普通高

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》（吉招委字〔2018〕9

号）标准执行。已经参加 2019 年高考报名的考生，不能再参加高

职扩招专项考试补报名。取消招收中职毕业生比例限制，允许符

合高考报名条件的往届中职毕业生参加高职院校单独考试招生。

（五）考试安排

文化素质考试方式为笔试，考试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 9—10

日（具体时间以《准考证》公布时间为准），由省教育考试院统

一组织实施，考试安排在考生所在地区标准化考点内进行。职业

技能测试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 23—24 日（具体时间以《准考证》

公布时间为准），由我校自主实施，学校考试主管部门负责命题、

组织考试、阅卷、核分等考试相关工作。普通高中毕业生、中职

（含中专、技工学校、职业高中）毕业生，须参加省教育考试院

组织的文化素质考试和我校组织的职业技能测试：退役军人和下

岗失业人员、农民工、新型职业农民，文化素质考试免试，须参

加我校组织的职业技能测试。

（六）招生专业及计划

我校针对本次高职扩招工作拟开设道路桥梁工程技术;汽车

运用与维修技术;机械制造与自动化;会计;物流管理;工程造价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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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个专业，招生计划总数在 2000 人以上，各专业具体招生计划数

最终以省教育厅下达的计划数为准。

（七）录取工作

1.高中毕业生、中职（含中专、技工学校、职业高中）毕业

生按照“文化基础水平测试成绩+职业技能测试成绩”排序，进行

录取，同分的考生按职业技能测试成绩、数学成绩、语文成绩、

英语成绩进行排序择优录取；

2.退役军人、下岗失业人员、农民工、新型职业农民考生，

按照“技能测试成绩”排序，进行录取；

3.根据国家和吉林省扩招专项实施方案，对于符合免试条件

的技能型拔尖人才，予以免试录取；

4.对取得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考生，报考相关专业可免

予职业技能测试。

免试政策由各招生专业所属学院制定并按照相关规定执行。

2019 年高职扩招专项录取的新生在 2020 年春季入学。

（八）培养方式

采取弹性学习时间和灵活多元化教学模式，提高人才培养的

针对性、适应性和实效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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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实行高中毕业生、中职毕业生全日制（3 年）和退役军人、

下岗失业人员、农民工、新型职业农民弹性学制（3-5 年）并存

机制。

2.全日制、弹性学制的教学由我校与合作的优质中职学校联

合组织开展，按照人才培养方案完成相应教学任务。弹性学制利

用寒暑假、双休日或晚间开展教学。

3.有机组合两校师资，创新实习管理方式，开展灵活多样的

实践教学。

4.主动适应生源变化，改进教学管理和评价方式，通过水平

测试等方式进行学历教育学分认定。

5.鼓励学生积极取得各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，拓展就业创业

本领，实行“1+X”证书制度。职业技能证书、大赛获得奖项、各

类荣誉实行学分转换。

（九）学籍管理及毕业证书

2019 年高职扩招录取的考生的学籍全部由吉林交通职业技

术学院负责注册、管理 。

学生修完教学计划规定内容，取得规定学分，达到毕业要求

的，由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进行学历电子注册并按照国家有关

规定颁发高职院校毕业证书。

（十）收费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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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桥梁工程技术专业学费标准为每生每学年 5800 元；

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专业学费标准为每生每学年 7500 元；

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学费标准为每生每学年 5500 元；

会计专业学费标准为每生每学年 3900 元；

物流管理专业学费标准为每生每学年 3900 元；

工程造价专业学费标准为每生每学年 5800 元；

1.普通高中毕业生、中职毕业生全日制上课，学费按照省物

价部门批准为准；

2.退役军人学费资助按照高职院校实际收取学费金额执行；

3.针对下岗失业人员、农民工、新型职业农民等群体免收学

费。

（十一）做好就业服务工作

强化职业生涯发展教育，全面提升就业竞争力；加大校企合

作力度，使更多毕业生有针对性就业服务；重视校企合作的企业

筛查，提升毕业生的就业质量；联合具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

门认可的培训学校开展 1+X 证书工作，提升毕业生就业能力。

（十二）招生宣传

加大新闻媒体宣传力度；与吉林交通运输职业教育集团中的

企业及我校长期合作的企业合作，动员企业中符合报名条件的员

工报考；发动在校生进行招生宣传工作；开展高职扩招宣传培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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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，让每一个教职工和在校生准确掌握高职扩招工作的各项政

策。具体宣传方案另附。

四、组织与保障

（十三）加强党的领导

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、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上来，

加强党对高职扩招专项工作的领导，充分发挥学校党委的领导作

用，坚持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培养高素质劳

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，为扩招工作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和组织

保证。

（十四）加强统筹协调

明确各部门职责和任务分工，加强监督检查。招生就业处负

责协调有关部门建立联动机制，推动高职扩招任务落实。各有关

部门按照职责分工，密切协作，形成工作合力。

（十五）加强政策宣传

学校党委宣传部要统筹安排宣传工作，加大高职扩招相关政

策的宣传力度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解疑释惑、凝聚共识。广泛

宣传大国工匠、劳动模范等典型和技术技能型人才建功立业的先

进事迹，大力弘扬劳动光荣、技能宝贵、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。

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

2019 年 10 月 10 日


